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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內湖東湖基地地區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7月2日(星期四)下午7時20分 

貳、 地點：臺北市內湖區哈拉影城第5廳 

參、 主席：張執行長溫德 

肆、 出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樂嘉剛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執行單位簡報：略 

柒、 出席民眾意見： 

一、 林先生 

(一) 建議鄰近地區可一併納入社會住宅改建方案，是否有協助地區改

善屋況老舊破損之可能性(如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等)。 

(二) 地區應有航高限制，但社會住宅卻可蓋到14樓可能需再釐清。 

(三) 現況地區交通已經相當壅塞，未來開發可能造成地區交通情形更

加嚴重，未來是否可負擔需再評估。 

二、 王先生 

(一) 個人樂見社會住宅，但是對於交通很悲觀，未來是否對交通規劃

能有書面之評估，並對於交通衝擊有所改善。 

(二) 考量地區交通狀況不佳，且有人車爭道的情形，故興建後之交

通、生態之衝擊部分希望由市政府或是議員能協助監督。 

三、 蕭先生 

(一) 停車位是如何規劃的?現有停車位已經消失，故需考量未來停車位

如何配置及提供。 

(二) 現階段康樂街85巷通往72巷往東湖國小部分，於上下學時段交通

量負荷已經很大，未來再興建社宅恐會再造成地區負擔。 

(三) 因施工時間造成鄰損、財損等，該如何保障民眾生命財產。 

(四) 人多是非多，地區人口增加之治安及警力負荷，有何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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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陳先生 

(一) 未來興建工程勢必產生噪音、空氣等問題，且未來引進之人口更

會影響地區居民生活品質及加劇地區交通之影像 

(二) 地區多是三十幾年的房子，未來動工後可能會造成建築物的安全，

故後續宜審慎評估。 

五、 張碧玉里長 

(一) 區內地狹人稠、人口密度高，康樂街道路狹窄開發恐造成負擔。 

(二) 現況停車場可容納車輛約300輛，顯示地區有相當之交通需求。 

(三) 基地南側為124公園預定地，且市府預計徵收並於111年闢建地價

停車場，地上為樂活公園延伸。 

(四) 社會住宅未來興建肯定對社區造成相當之衝擊，建議另覓合適地

點興建社會住宅。 

六、 沈小姐 

(一) 簡報所提公共服務項目不具體，對於現有住戶並無利基。 

(二) 規劃之停車位似不夠滿足居民需求，停車位恐不敷使用 

(三) 基地興建到14層樓是否符合日照權之相關規範。 

七、 余先生 

(一) 東湖是否有類似健康公宅有優先戶之規劃，嘉惠地區民眾。 

(二) 本案規劃與所查之台北市政府的位置與數量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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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出席民意代表意見： 

一、 高嘉瑜委員 

(一) 東湖地區交通問題非常嚴重，在引進人口及交通量勢必對地方產

生衝擊，不反對興建社會住宅，但確實不適合蓋在這裡。 

(二) 東湖地區包含安泰里、東湖里等老舊地區，實有推動都市更新改

善地區環境之迫切性及需求。 

(三) 推動社會住宅也可利用既有房屋，採包租代管推動。 

(四) 住都中心應該加強都市更新推動量能協助地區推動都市更新。 

(五) 後續建議就本基地興建社會住宅部分，邀集住都中心、臺電公司

及臺北市政府共同討論。 

二、 吳世正議員 

(一) 基地除興建社會住宅外，是否有其他選項。 

(二) 這地方不適合蓋社會住宅，甚麼情況下可以不蓋社會住宅。 

三、 李明賢議員 

(一) 臺北市跟中央似不同調，且未來有東湖公宅、K101停車場、加上

本區再興建社會住宅，三項工程同時動工勢必造成相當衝擊。 

(二) 東湖地區交通擁塞多為E級服務水準，未來交通服務水準倘若獲得

改善，不贊成興建。 

四、 李建昌議員 

(一) 本案倘由一般建商主導興建根本不會有說明會，具體建議其中一

塊基地蓋社宅，另一基地變更為綠地並規劃地下停車場。 

(二) 地區有都更的必要性地區。 

(三) 未來興建工程之交通動線須妥善規劃，減緩地區交通衝擊。 

五、 游淑慧議員(洪主任代表) 

(一) 評估選擇本基地興建，對於地區居民的好處為何。 

(二) 法定停車位不足以供給地區需求 

(三) 未來一樓的空間使用，如一樓店鋪是否可優先提供里民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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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住都中心回應 

一、 都市更新可行性 

倘地區就都市更新部分需要專業協助，本中心原則可提供專業

諮詢。考量周邊地區都市更新推動業務屬臺北市政府轄管，可協助

予市府單位溝通了解，協助地區推動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 

二、 交通問題 

(一) 地下室開挖 

本案東側基地開挖地下2層即滿足法定停車位，考量地區停車

需求，如開挖至地下3層，預計可再增加停車位，在滿足社會住宅停

車需求後，再提供地區停車。 

(二) 建築規劃設計 

交通為東湖為地區長久以來的課題，未來興建基地原則將發展

量內化，不外溢造成地區負擔；另就地區原先人車爭道情形，透過

基地退縮、開放空間留設等建築設計，给予地區民眾安全舒適的空

間環境。 

三、 建築開發 

(一) 航高限制 

經查本區之航高限制約127公尺，本案基地規劃興建14層樓部

分，是有符合航高限制。 

(二) 日照權 

基地開發之建築規劃設計係符合日照相關規定。 

(三) 基地選址 

有關本案基地選址係經由內政部營建署主導，會同相關單位包

含國有財產署、臺北市政府、國公營事業等相關單位經過多次用地

盤點、研商作業後擇定可行之基地，規劃興建社會住宅。 

本基地由台電公司所有，其都市計畫與周邊相同均屬住宅區得

依法自行開發建築，該公司作為停車場為暫時性使用，經協商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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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住宅政策租予本中心興辦社會住宅。未來除非台電公司另對該

土地有重要利用計畫需收回土地，否則將由本中心賡續推動社會住

宅。 

四、 社會住宅睦鄰戶及附屬空間規劃 

(一) 睦鄰戶、特殊資格戶及停車空間之保留 

本計畫開放民眾申請前，將由本中心就當時之社會經濟條件與

區域狀況，擬定特殊資格及適當比例供周邊民眾申請，成就照顧在

地居民之目標。 

(二) 附屬空間 

本中心於現階段規劃準公共化幼兒園，倘地區有需要老人日照、

托嬰等需求，亦可反映予本中心納入後續空間規劃，據以滿足地方

需求， 

五、 工程相關 

關於施工期間造成之鄰損問題，在工程開工前法規都有相關規定，

即需辦理鄰房鑑定作業，於基地開挖鄰近範圍內進行逐戶之鄰房鑑定即

現況的紀錄與調查，倘若後續有相當糾紛皆可作為依據，且會辦理相關

安全檢測作業，確保民眾相關權益。 

拾、民眾意見單 

拾壹、散會：下午九時整 


